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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

潮府告〔2018〕23 号

为切实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驸马府景区周边环境

的整治工作，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埔军校潮州分校（李厝祠）、

东府埕“黄府马房”进行修复，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0 号）和《潮州市城区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（潮府〔2014〕1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潮

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许驸马府景区周边部分国有土地上房屋实

施征收，并同时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许驸马府景区整治项目。

二、征收范围：东府埕 5 号、6 号、7 号、8 号、1/8 号、14

号、15 号、1/13 号、1/13 号西侧，中山路 44 号教育局宿舍楼。

三、房屋征收部门：市房地产管理局，联系电话：

0768-2254253。

四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湘桥区金山街道办事处，联系电话：

0768-2232124。

五、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：按《许驸马府景区整治项目房屋征

收补偿方案》（见附件）执行。

六、补偿协议签订期限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 月

18 日。

七、被征收人应当与房屋征收部门按照《许驸马府景区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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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，并在协议约定

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。

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

确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

偿决定，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决

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。

八、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任何人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

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的行为；

违反规定实施的，其新增加部分不予补偿。

九、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 60 天内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本公告

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附件：《许驸马府景区整治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

潮州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0 月 1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— 3 —

许驸马府景区整治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为切实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驸马府景区周边环境

的整治工作，及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埔军校潮州分校（李厝

祠）、东府埕“黄府马房”的修复，市政府需征收许驸马府景区

周边部分国有土地上房屋。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

例》和《潮州市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，拟定本征收与补偿方案。

一、征收实施单位

金山街道办事处。

二、征收范围

市文物保护单位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旧址（李厝祠）保护范围

内的中山路 44 号市教育局宿舍楼、市文物保护单位黄府马房范

围内东府埕 5 号、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许驸马府建控范围内东府埕

6 号、7 号、8 号、1/8 号、1/13 号、14 号、15 号、1/13 号西侧

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。

三、征收内容

包括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、构筑物，建设范围内

涉及的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通讯、有线电视等设施，由各相关业

主单位根据需要自行迁移或注销，所需费用由所属业主单位负

担。

四、征收补偿方式和标准

（一）征收补偿原则：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、分类实施、科

学高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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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征收补偿方式：对征收涉及的合法房屋，被征收人可

选择货币补偿，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。

1、前置流程

（1）确认补偿面积。按被征收人持有的有效契证（合法的

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、《房地产权证》等证件）所载明数据予以认定；

被征收人未能提供有效契证的，面积由有资质的测绘机构测量计

算，产权确认由征收部门组织不动产登记部门及房屋征收实施单

位依法依规认定。

（2）评估房屋价值。被征收房屋的价值，根据《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

行评估确定并出具评估报告。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

议的，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。对复核结果有

异议的，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。

2、货币补偿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实行货币补偿：

（1）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；

（2）产权共有人对选择补偿方式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；

（3）其它不适宜进行产权调换的情况。

3、房屋产权调换

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，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会同市房

管局协调房产公司或中介机构提供房源进行产权调换。

（1）确认调换意向。由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

《房屋调换协议书》，确认申请房屋调换意向。

（2）选定调换房源。由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

的房源清单中挑选适宜房源，选房顺序按签订《房屋调换协议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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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先后顺序确定。

（3）实施调换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结果，

与被征收人计算、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

价，实现房屋调换。

五、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

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审核并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和临时安

置费。

搬迁费标准：住宅和商业用房：10 元/㎡，生产用房：12 元

/㎡，按建筑面积计，一次性支付，不足 1000 元的按照 1000 元

计算。

临时安置费：①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产权调换房屋建成交

付前，被征收人自行解决周转房过渡的，过渡期限内，按建筑面

积 6 元/㎡/月的标准确定，月不足 500 元的按 500 元计。过渡期

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计算，期限一般不超 18 个月。已

提供周转房的，不再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。②被征收人选

择货币补偿的，一次性支付 6 个月的临时安置费。

六、奖励和补助标准

1、在征收期限二分之一时间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，

按建筑面积 150～200 元/㎡奖励；二分之一时间后签订的，按建

筑面积 100～150 元/㎡奖励；在征收期限以后签订的，不予奖励。

2、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并交付拆除的，按建筑面积 50 元/㎡

奖励。

3、选择货币补偿，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交付拆除的，

可按不高于被征收房屋评估补偿总额的 5%给予再次奖励。

具体的奖励和补助金额，由征收实施单位按补偿协议签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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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序和类别予以认定。

七、补偿协议的签订期限及搬迁期限

补偿协议签订的期限及搬迁期限按照市政府通告执行。

八、其他事宜

1、房屋产权调换所产生的购置费用、税费、水电、物业等

配套费用由房屋所得者承担。

2、因租赁、抵押或产权继承、分割等引发争议的，由当事

人按相关法律规定自行解决。必要情况下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可

通过法定程序进行保全。

3、因被征收人个人原因无法达成补偿协议，或房屋所有人

不明确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提请法院

依法强制执行。

4、本方案只适用于潮州市湘桥区中山路许驸马府景区整治

项目房屋征收补偿。未尽事宜，由潮州市许驸马府周边环境整治

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
